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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闻】 

我校召开领导班子调整宣布会。1月 21日，我校召开领导班子

调整宣布会。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沈炜、市委组织部宣教科技干部

处副处长施军民及我校党政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出席会议。 

会上，施军民宣读了市委关于吴强同志任我校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的文件。吴强在发言时表示，坚决服从市委的决定，感谢组织对

自己的信任，一定把信任转化为责任，把信任转化为信心，决不辜负

组织的信任。沈炜肯定了我校的办学成绩和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的积极贡献，对我校领导班子建设和学校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

继续深化“三严三实”主题教育，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二

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提高科学决策能力；三是抓住学校改革发展机遇，

进一步推进学校事业迈上新台阶。 

校党委书记杨俊一总结发言时表示，坚决拥护市委的决定，积极

支持吴强同志开展工作。要以“三严三实”为标准，以巡视整改为契

机，继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要遵循《上海政法学院章程》，

坚持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充分发挥领导班

子集体的智慧，营造和维护团结协作、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为实现

建设特色鲜明的国内知名政法大学的办学目标而共同奋斗。（学校办

公室）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受聘我校名誉教授并访问上合组织培训

基地。1月 29日，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一行在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的陪同下到访我校。副校长关保英

陪同客人先后走访了邑谷·易班线下体验中心、图书馆和上合组织国

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卡尔扎伊观看了中国学生表演的茶道，为

图书馆作了题词，并重点听取了关于基地建设项目的工作汇报。卡尔

扎伊表示，中方设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培训基地有助于上海合作组织框

架内成员国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中阿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以及在打

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访问期间，卡尔扎伊被聘为我校名誉教授。

（上合组织培训基地） 

我校召开巡视整改工作动员会。2月 22日下午，我校召开巡视

整改工作动员会。全体校领导，各二级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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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负责人，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机关各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校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强主持会议并解读了整改工作方案。 

校党委书记杨俊一作了动员讲话，通报了市委第十巡视组巡视我

校的总体情况及巡视反馈意见，就下一阶段的整改工作提出了三点要

求：一是高度重视整改。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站在落实从严治党要

求的高度，深化对巡视整改的认识，进一步增强行动、担当整改责任。

二是落实“一岗双责”。落实责任是整改成败的关键，各部门、二级

学院，各级党组织，整改不力是失职，不抓整改是渎职。三是要做到

“三个结合”，即：内部整改与外部参与相结合，巡视整改与维护稳

定相结合，巡视整改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学校办公室） 

我校召开党委领导班子（扩大）学习会。2月 22日下午，我校

召开党委领导班子（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上海市高校党政负责干

部会议精神。全体校领导, 各二级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各职能部

门负责人，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机关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 

副校长关保英传达了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

记、市教委主任苏明的讲话精神，通报了华东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在

会上的交流情况。校党委书记杨俊一传达了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陈克

宏的讲话精神，对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了要求。杨俊一强调，要准

确理解和把握高校党建工作，切实落实“三大主体责任”，全面贯彻

从严管党治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结合即将开展的巡视

整改工作，进一步规范学校管理，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实现更大发展。

（学校办公室） 

 

【教学科研】 

我校喜获得两项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市教

委于近期认定了 12个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校上

海合作组织研究院和“一带一路”安全研究院双双入选。（科研处、

国际交流处、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学生工作】 

广东省教育厅代表团调研我校易班工作。1 月 11 日，广东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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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厅领导带领广东省部分高校考察组莅临我校易班发展中心进行调

研，了解我校易班建设及工作开展情况。会上，学工部（学生处）介

绍了我校易班建设情况以及“2+4+2”的工作理念，即在移动端加 PC

端两个平台上，同时开展网络思政、教学教务、生活服务及文化娱乐

四方面的内容，线上贯穿线下、线下反哺线上的两条工作路线。双方

还就网络思政工作，易班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新版 APP的推广使用等

议题进行了讨论。（学生部、学生处） 

校领导寒假期间慰问学生志愿者。1月 29日，校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周银娥先后来到上海自然博物馆和虹桥火车站，亲切慰问寒假

期间参加志愿服务的我校学生，为志愿者们送上新春祝福。周银娥高

度赞赏同学们积极参加志愿服务的行动，勉励大家进一步发扬吃苦耐

劳精神，珍惜实践机会，奉献社会，锻炼自我。（经济管理学院、高

职学院） 

校领导与留校国际学生欢度小年。2月 1日，正值农历小年，副

校长关保英来到国际交流学院，与留学生共话新春。关校长代表学校

向留学生致以新年的问候，并向留学生们介绍了中国传统新年的习

俗，勉励大家珍惜在中国的留学机会，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

好成绩。（国际交流学院） 

首日教育内容丰富，假期活动亮点频现。2月 21日，我校春季

学期首日教育活动顺利开展，各二级学院围绕“安全”、“诚信”、

“学风”等主题，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充分考虑不同年级学生特点，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效果显著。同时，各学院还对学生到校情况、

假期学生动态进行了排摸，并通报了新学期学生工作安排。（学工部、

学生处） 

 

【安全稳定】 

学校组织开展寒假期间校园安全大检查。1月 28日，校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吴强在保卫处、学工部、留学生办、基建办、后勤保

障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下，对寒假期间校园安全情况进行了大检

查。吴强带领大家先后检查了留学生宿舍、老校区变电站等重点部位、

重点场所，听取了相关部门关于寒假期间校园安全工作的汇报，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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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发现的问题责成相关部门进行整改落实。吴强强调，安全责任重

于泰山，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把安全工作摆在首位，认真落实安

全责任制。（保卫处） 

信息共享及时联动，学校成功破获校园盗窃案。寒假前夕，保卫

处接到报案，我校一位教师办公室被盗。接报后，保卫处及时查看视

频监控，锁定嫌疑人，并立即通报市教委后保处及相关兄弟高校。1

月 15日，该嫌疑人在嘉定某高校行窃未果落网，并于当日被移交青

浦夏阳街道派出所。（保卫处） 

 

【简讯】 

学校 2015年信息报送质量总分再创佳绩。2015年我校信息报送

工作在市教卫工作党委质量总分位列上海高校第七（总分为 410分，

全市高校平均分为 267.9分），在教委信息排名中位列上海高校第八，

实现了新的突破。（学校办公室） 

经济法学院杨华教授当选“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本月，

第六届“上海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评选揭晓，我校经济法学学院副

院长杨华教授当选。（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院杨华教授获得 2015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本月，

由教育部主管、宝钢教育基金资助的宝钢优秀教师奖评审结果揭晓，

我校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杨华教授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经济法学院） 

我校获“2014-2015 年度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称号。本月，接

上海市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通知，我校获得

“2014-2015年度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称号。这是我校继获得

“2012-2013年度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称号后，再次获得此项荣誉。

（保卫处） 

我校荣获“上海高校后勤团体采购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1

月 14日，2015年上海高校后勤团体采购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复旦大

学召开。我校再获 “2015年上海高校后勤团体采购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后勤保障处李秀梅荣获先进个人。（后勤保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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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云耕名誉校长、校党政领导 

发：各二级学院、部、处、办 

学校办公室                                       2016年 2月 25 日印发 

（共印 50份） 


